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修订）》、《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独立董事工作条例》等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内部制

度的规定和要求，本人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审慎、

客观的立场，就拟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关于终止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进行了认真了解和

核查，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近期，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方之一泗洪县分金亭医院有限公司的股东代表

胡道虎先生向公司提议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时间较长，公司

目前股价显著低于发行价格，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未达各方预期，同时近期医疗行业

市场政策变化较大，泗洪县分金亭医院有限公司与公司在医院未来业务发展等重大事项

上存在较大分歧，无法达成一致。 

公司董事会慎重考虑研究并与交易各方协商，拟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申请文件，并签署相关终止协议文件。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有效改善公司资产质量，加快大健康布

局，实现多元化发展，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但由于泗洪县分金亭医院有限公司的

上述情况，本次并购的目的已经很难实现。基于保护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立场考虑，且截止目前未出现对公司现有经营活动有重大不利影响之情形，作为公司

的独立董事，我们同意将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

向中国证监会会申请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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